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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入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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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一书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它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民法教学基本要
求》编写的。
我们编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努力反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要求，反映民事立法和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成果，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民法学研究的
思想和观点，注重阐明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使之符合本科民法学教学的需要。
    本书共六编三十三章，第一编民法总论，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总论，第四编债权分论，第五编
人身权，第六编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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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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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宣告死亡只是依法对失踪人死亡的推定，事实上该失踪人的生命不一定终结。
某自然人在甲地被宣告死亡，但他仍在乙地生存时，就应承认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因此，《民法通则》第24条第2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仍然能够独立参加各种
民事活动，其实施的民事行为仍然可以是有效的。
（四）死亡宣告的撤销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只是法律上的推定死亡。
当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有人确知他没有死亡时，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
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
依照继承法取得他的财产的自然人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给予适当补偿。
撤销死亡宣告后，如果被撤销死亡宣告人的配偶已与他人再婚的，新的婚姻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其配
偶没有再婚的，原婚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恢复。
被撤销死亡宣告人有子女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但子女已被他人依法收养的，其收养关
系不得单方解除。
第七节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一、个体工商户（一）个体工商户的概念自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为成立。
个体工商户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二）个体工商户的民事主体资格个体工商户并非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是包含在自然人这种民事
主体中。
一般情况下，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参加各种民事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自然人
一旦以个体工商户的资格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就成为商事主体。
这并没有改变自然人的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我国法律，个体工商户享有合法财产权，包括对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以及依据法律和合同享有各种债权。
个体工商户依法享有工商经营权，在法律规定和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充分享有自主经营权利，并
经批准可以起字号、刻图章、在银行开立账户，以便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当其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他们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
护。
（三）个体工商户责任的承担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以全部个人财产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而不是以
全部家庭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他的债权人只能就经营者的个人财产提出债权请求。
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来承担清偿责任。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一）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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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第5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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